一、起草背景
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、实现资源循环利用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，也是提升城乡人居环境、规范市场经营秩序、保障公共安全的关键环节。当前，我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存在网点布局不合理、经营行为不规范、环保与安全管理不到位、部门监管职责不清晰等问题，部分回收站点乱堆乱放、污染环境、存在安全隐患，与我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、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不相适应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达州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、资源循环利用和再生资源回收管理的决策部署，切实解决我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，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秩序，健全回收管理体系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，强化环境保护和安全监管，推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规范化、标准化、绿色化发展，结合我市行业发展实际，亟须制定出台针对性、可操作性强的管理办法，为全市再生资源回收经营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和法治保障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    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；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；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4.《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》（2019年11月修订）
三、起草的过程

《万源市再生资源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的起草工作于2026年1月12日形成初稿，并交由专业法律顾问对《办法》初稿合法性进行初审，最终于2026年1月19日形成征求意见稿，并通过党政网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收到回复意见44份，其中提出修改意见9份。我局针对9个部门提出的修改意见并结合我市实际对《办法》进行了最终修改。
四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五章29条

第一章第一条至第六条主要明确《办法》起草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工作原则。

第二章第七条至第二十条主要规范再生资源行业经营行为。

第三章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三条主要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，规范对再生资源回收活动的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。

第四章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六条主要明确相应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，保障《办法》有效实施。

第五章第二十七条至第二十九条补充的其他事项。
